
关于做好 2024 年上半年普通全日制本科
学历/学位证书办理与发放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《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

（修订）》（佛科院教〔2022〕1 号）（下称《学籍管理规定》），

为进一步规范学历学位证书的办理与发放工作，保证其按时按质

完成，现就做好今年普通全日制本科学历/学位证书办理与发放

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证书办理

由教务处根据毕业/结业换证资格审核结果确定的毕（结）

业/准予换证名单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学士学位授

予名单制作相应的学历/学位证书，并安排专人对接校办机要科

办理证书盖章事宜。

二、证书发放

各二级学院教务办按照下表时间前往教务处学务与学籍科

核对证书内容、数量后领取证书及签领表，并安排证书发放事宜，

具体发放形式由学院自定。

派发对象 证书、签领表领取时间
签领表交回时

间

2024 届毕（结）业生 2024 年 6 月 21 日 7月 5日

2024 年上半年结业换证学生 2024 年 6 月 21 日 7月 5日

三、工作要求及说明

（一）工作要求

1.各二级学院应高度重视学历/学位证书的办理与发放工作，

要做到分工明确，责任到人，严格执行学校的相关规定完成证书

发放工作；



2.根据《学籍管理规定》第十四章第七十七条规定，毕业证

书、结业证书和学位证书须由学生本人持有效证件签领。确有特

殊情况需由他人代领的，代领人需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之一且提供

其有效身份证件方可代领；

（1）我校在职在岗正式教职工；

（2）证书持有人的直系亲属（须持有相关证明，如户口本、

出生医学证明、公安部门开具的直系亲属证明等）；

（3）如非前两类人员则需持有证书持有人的代领委托书（经

公证）和有效证件。

3.学历学位证书签领表是极其重要的存档材料，请各二级学

院注意保存，不要折叠、污损或者做任何标记。学生签领证书时

必须用黑色签字笔签名。如由他人代领，各二级学院需在收取相

关证明复印件或经公证的代领委托书原件后要求代领人签名（如

张三代领李四的证书，则在证书签领表李四一栏上用黑色签字笔

签“张三（代）”）；

（二）其他说明

1.各学院务必按照要求认真落实证书发放相关事宜，及时提

醒并协助学生办理离校相关手续（缴纳学费、归还图书等），保

证学生顺利离校；

2.以上事宜会因学校相关工作最新指导精神作出及时调整，

各二级学院应随时关注工作动态，确保本项工作顺利完成；

3.2024年下半年学历/学位证书的办理与发放工作参照本通

知执行，不再单独发布通知；具体领取与发放时间届时另行在相

关工作 Q 群告知。

教务处

2024 年 6 月 18 日


